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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託書人茲申請終止授權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行」)透過自動轉帳扣繳作業，自立委託

書人下列存款帳戶內自動轉帳扣繳 貴行信用貸款應付款項(包含借款暨嗣後之本金、利息、延遲利息、違約

金、墊付款或是其他相關費用等)，並同意下列約定事項： 

一、同意遵守 貴行、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及台灣票據交換所 Enhanced Automated Clearing House (下稱

「eACH」)業務有關規定。 

二、同意應於繳款期限日七個營業日前寄送/親送向 貴行申請終止；逾期申請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

生效力。 

三、立委託書人已詳閱本委託書後附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並特此聲明已了解其內容，

且同意 貴行於本委託書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立委託書人之個人資料。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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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書 

人 

資 

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放款帳號 

03-□□□□□□□-□□-□-□□ 

03-□□□□□□□-□□-□-□□ 

  立委託書人授權終止自下列行庫帳戶直接轉帳 

銀行名稱  

存款帳號  

    

eACH 發動行：王道商業銀行    

交易項目及代碼：消費貸款 824 

 

此致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委託書人(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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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一、 目的：辦理本項終止委託轉帳代繳業務之用。 

二、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上述所列之個人資料。 

三、 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發動者、發動行、票交所及

貴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參加 ACH 機制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 

(三)對象：本行及授本行委託處理之委外機構、其他業務相關之機構(例如:台灣票據交換所)、依法有權機關或金融

監理機關。 

(四)方式：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立委託書人得依法令及 貴行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下列權利： 

(一) 得向 貴行查詢、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 貴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製給複製本、惟 貴

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 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 貴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立委託書人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得向 貴行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於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事時)： 

(1) 貴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立委託書人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立委託

書人得向 貴行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2)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 貴行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立委託書人之個

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 貴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立委託書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3)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貴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

或 利用立委託書人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貴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立委託書人書面同意者，

不在此限。 

五、 立委託書人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向 貴行客服專線(02-8752-

1111)詢問或於 貴行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o-bank.com)查詢。 

六、 立委託書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立委託書人所拒絶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

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 貴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立委託書人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

較佳之服務，敬請見諒。 

 

填妥後請郵寄至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王道商業銀行 消費金融部 貸後管理科收， 

或撥打服務專線(02) 8752-1111 按 88 再按 2 轉接專人(以市話計費)。 


